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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恋结婚 丈夫爱拈花惹草
无奈离婚 如愿分得拆迁款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异地网恋

修成婚姻正果

2012 年 12 月初， 一位叫潘菲

的年轻女子特意从杭州赶来向我咨

询， 她说自己被丈夫起诉离婚， 虽

然她也想要离婚， 但总觉得丈夫对

不起她， 因此感到心有不甘。

随后， 她简要介绍了自己和丈

夫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居的经过。

作为杭州人的潘小姐在 2007

年通过网络结识了上海人林晨， 两

人经历了一段浪漫的网恋和现实中

的交往， 最终于 2008 年 2 月登记

结婚。

作出结婚的决定， 就意味着潘

小姐要放弃自己在杭州的工作， 来

到上海与林晨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经过一段蜜月期之后， 潘

小姐赫然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喜欢

拈花惹草， 个人生活混乱不堪， 这

和自己所憧憬的婚姻生活显然有着

巨大差别。

两年婚姻

走入分居状态

在维持了 2 年婚姻关系后， 再

也无法忍受丈夫不忠的潘菲回了杭

州的娘家， 双方从 2010 年 4 月开

始分居 。 由于两人没有生育过子

女， 因此也几乎就没有来往了。

正式分居之后， 林晨也曾找过

潘菲商谈离婚的事。 但作为女性，

潘菲认为自己是这段短暂婚姻中的

受害方， 离婚完全是林晨造成的。

如此轻易地放过这个负心的男人，

她总觉得心有不甘。

但对于潘菲提出的十万元左右

的赔偿要求， 林晨表示自己没有稳

定工作， 完全无能为力， 始终无法

征得潘菲的同意去办理协议离婚。

不想继续遭受婚姻束缚的林晨只能

从上海请了律师， 到杭州的法院去

起诉要求离婚。

男方起诉

女方心有不甘

得知自己被诉， 潘菲的感情十

分复杂。 一方面， 她清楚这段短暂

的婚姻即将走向终点， 不管诉讼进

行得如何， 离婚分手是迟早的事，

而且她也希望能够尽早摆脱这段婚

姻带给自己的阴影， 早日开始新的

生活； 另一方面， 她对丈夫前后的

所为依旧无法释怀， 希望能够多少

获得一点补偿。

在咨询中潘菲告诉我， 双方之

间的确没有多少共同财产， 但她依

稀记得在 2009 年的时候， 林晨曾

经问她拿过身份证 、 户口本的原

件， 说是他母亲的老房子要拆迁，

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但是具体的拆

迁和补偿细节， 丈夫并没有向她透

露。

曾遇动迁

不知具体细节

由于 2009 年属于潘菲和丈夫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因此我对这一

事实格外注意， 并就此作了询问。

在我的追问下潘菲回忆说， 当

时丈夫和婆婆办理拆迁手续是瞒着

她进行的， 她只是依稀听说婆婆拿

到了一套拆迁安置房， 但是不是跟

自己有关， 到底有多少拆迁款她就

完全不知情了。

她说， 希望我这个房产和婚姻

方面的专业律师能从她所提供的有

限信息里， 帮她理出一些头绪， 让

她知道自己是否还有一些离婚时可

以享有的权益。

听了她介绍的简单情况， 并根

据我办理动拆迁案件的经验， 我当

时就告诉她， 根据上海 2009 年时

的拆迁政策 ， 老房子基本是采取

“数人头” 方式进行补偿的， 也就

是拆迁协议中一定会出现拆迁安置

人口， 而根据她结婚的时间以及当

时曾使用过她的身份证件的情况来

推断， 潘菲属于房屋的拆迁安置对

象几乎是八九不离十的。

但如果要分得属于她在拆迁安

置中的那份利益， 首先因为涉及她

婆婆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安置对

象， 所以不一定能在离婚案件中处

理。 其次， 拆迁款分割的案件需要

相关书面材料， 但目前除了老房子

的地址 ， 潘菲对其他信息一无所

知，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取得初

步材料。 而要获得初步材料， 倒是

可以借助这个离婚案件。

制定策略

应对离婚诉讼

由于潘菲经济并不宽裕， 出于

为她节省诉讼成本的考虑， 我建议

她在离婚案阶段没有必要委托律师

代理。

但我事先已经给她制定了一个

基本的策略： 因为丈夫林晨没有支

付补偿的经济能力， 而潘菲的赔偿

请求在法律上也没有依据， 就不要

在诉讼中和丈夫纠缠补偿的问题，

只须要求林晨提供他母亲房屋拆迁

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材料就可以了。

我告诉潘菲， 如果丈夫不肯配

合， 那么她就不要考虑同意离婚的

事。 而从双方的分居情况， 以及林

晨急于起诉的表现来看， 我认为他

是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的。

而一旦获得基本的拆迁材料，

就能为下一个拆迁安置补偿分割案

件打下基础 。 那个时候她再委托

我， 我一定可以帮她争取利益最大

化。

我的建议得到了潘菲的同意，

她一边自己积极应诉， 一边跟我保

持着联系。

获得协议

开始后续调查

2012 年 12 月底， 潘菲再次带

着一份杭州法院的离婚调解书和一

份由林晨提供的拆迁协议找到了

我。 一切都在我们当初的设想中，

潘菲在当天就与我签订了委托代理

协议， 让我帮她解决争取拆迁利益

的事。

这起案件在准备立案的过程

中， 我们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

是诉讼主体的问题， 潘菲显然是原

告， 而在同类案件中， 法院一般要

求将所有拆迁安置对象都作为被

告。

而潘菲提供的拆迁协议显示，

这套老公房的承租人叫高泉， 是潘

菲婆婆的父亲。 被拆迁人处的签章

为潘菲的婆婆高梅和婆婆的父亲，

但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附件里出现

的安置对象名单中并没有婆婆的父

亲， 除了潘菲的婆婆、 丈夫和潘菲

三人外， 还有一个叫韩志强的人。

据潘菲回忆， 韩志强应该是丈夫的

继父， 但房子动迁后没多久好像又

离婚了。

为了立案

初步确定诉求

为了能顺利立案， 最终我们还

是将高泉、 韩志强与高梅、 林晨一

起作为被告起诉。

其次， 我们必须确定诉讼的标

的。 从拆迁协议来看， 该房屋的总

拆迁款达到 120 万元 ， 其中有 40

万元用于购置目前名字登记为高梅

一人的一套安置房。

但是， 协议中有一处令人困惑

的地方。 在 “拆迁人名单” 韩志强

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弧 ， 里面写着

“另作处理” 四个字。 光从这份协

议来看， 我们无法判断是拆迁公司

另外给了韩志强安置利益， 还是从

本拆迁协议的利益中直接分配了一

块给他。

我初步判断， 这个疑问恐怕要

通过到拆迁公司调取更多材料才能

清楚了。

虽然潘菲作为因为婚姻关系引

入的人口， 与拆迁房的来源无关，

在该房屋内既无户口又无长期居住

事实， 她很难拿到四分之一的安置

款， 但我们还是打算按这个最大限

度来提起诉讼。 再考虑到拆迁安置

房当时的实际市场价值已经远远超

过 40 万元， 所以我们的标的分成

房屋产权和动迁款两个部分。 从后

面诉讼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明

智的做法， 因为涉及相对难以转移

的房屋， 无形中还为执行难题铺平

了道路。

获调查令

信息逐渐明朗

立案后没多久， 承办法官就电

话告知我们一个情况： 虽然韩志强

是上海人， 但是送达给他的法律文

书被高梅退了回来， 高梅表示离婚

后自己与韩志强没有任何联络， 对

其联系方式也不知情。

如果将韩志强列为被告， 就只

能通过公告送达了， 这无疑会拖延

诉讼程序的进行。 在被迫进行公告

前， 我们拿到了法院的调查令进行

更为深入的调查， 因为拆迁已经有

些年头了， 我跑了好几次才将相关

材料调查全。

但老天不负有心人， 这些材料

替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

原来， 这套房屋总共有三份拆

迁协议， 高泉和自己的一个儿子一

个孙子三人作为一户安置； 高梅、

林晨、 潘菲、 韩志强作为另一户安

置；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动迁公司

又与韩志强单独签订了一套拆迁安

置房的协议。

最终形成的事实是， 韩志强已经

单独获得了特殊对象补贴 3 万元、 交

通补贴 5 万元、 其他补贴 5 万元， 并

从高梅一户的货币补偿款中分出 20

万元， 总计拿到 33 万元， 他用其中

的 23 万元购买一套拆迁安置房。

双方调解

获20万元补偿

根据我调查到的情况， 显示韩志

强的拆迁利益是独立而明确的， 他不

再是该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 根据这

一新情况， 我们迅速调整了原来的起

诉书 ， 撤销了对高泉和韩志强的起

诉， 并将对房屋产权和剩余拆迁款的

主张都调整到了三分之一份额。

本案主体变成三人之后， 法院很

快组织了开庭。

在大量的书证面前， 高梅也承认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拆迁利益都在她手

里， 但她和儿子仅有这套安置房可供

居住， 至于剩余的拆迁款也已基本用

于房屋的装修， 已经所剩无几。

见她有耍赖的意思， 而且如果真

的通过判决获得拆迁款， 恐怕日后的

执行也是个难题， 因此作为潘菲的代

理人我在法庭上坚持要求对房屋进行

产权的分割确认。

虽然我们也知道产权即便分割确

认后， 将来真正分割还是需要漫长而

艰难的过程， 但这无疑能给高梅母子

很大的压力。

果然 ， 通过法官积极的调解工

作， 为了保住这套安置房， 高梅同意

一次性支付 20 万元给潘菲， 从此双

方事结案了。

在征得潘菲同意后， 我们认可了

这一调解方案， 法院当庭制作了调解

书。 为了不留执行的后遗症， 庭审笔

录写明待高梅一周后将钱款支付至法

院， 该调解协议方生效。

一周后， 潘菲顺利拿到了这笔拆

迁安置款， 对于这场失败的婚姻她也

终于释怀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一个杭州姑娘在网上结识了上海小伙， 两人经过网恋步入了

婚姻殿堂。 然而， 婚后丈夫拈花惹草的个性， 让她意识到婚姻生

活并非如憧憬中的那样美好。

在无奈分居并离婚后， 她唯一的要求是分得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她作为安置人之一的拆迁补偿。

但是除了老房子的地址之外， 她对于拆迁情况几乎一无所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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